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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研发〔2023〕 5 号

大连理工大学关于硕士-博士连读研究生
选拔、培养的规定
（2023年 10月修订）

为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根据国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要求和我校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申报条件和形式

硕士-博士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6年（硕士阶段 2年，

博士阶段 4年）。博士阶段在校最长修业年限为 6年（含休学），

博士毕业和获得学位最长年限为 8年。

1. 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可在本学科专业申请硕士-博士

连读培养模式，经硕士及拟选择的博士生导师同意后，在研究

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制定硕士-博士培养计划，第三学期通过考核

并被录取后，第五学期转为博士研究生。申请方式和要求见每

学年初发布的《研究生新生上课必读》通知。

2. 入学时未申请硕博连读培养模式的硕士研究生，经过一

段时间硕士阶段培养计划学习后，经指导教师同意，可申请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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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为硕士-博士连读培养计划，并在第三学期申请硕士-博士连读

的考核，通过考核并被录取后，第五学期转为博士研究生，按

博士生培养计划进行培养。

二、招生报名及考核

1. 硕士-博士连读研究生招生报名及考核时间一般在入学

后第三学期进行，研究生原则上需在硕士阶段前两学期取得培

养计划三分之二以上的学分；必修课程成绩优良，没有不及格

的课程。

2. 按照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相关通知要求，研究生在

学校博士网报系统中进行硕博连读招生报名。经硕士导师和博

士报考导师同意后，由研究生院对报名者进行硕博连读资格审

核，资格审核通过者可进入招生考核环节。

3. 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

以及当年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相关规定，在学校统一安排

下，由各招生学院负责组织硕博连读考核工作，依据考核结果、

导师招生名额等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并报学校审批。被录取者，

从入学第五学期转为博士研究生；未被录取者，须按硕士研究

生培养方案继续完成硕士学业。

三、课程学习要求

1. 硕士-博士连读培养计划的培养模式

按照硕士入学年的硕博连读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培养计划，

完成相关课程学习。

2. 未转为硕士-博士连读培养计划的培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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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所在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博士研究生培

养方案制定培养计划，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课程学

习。

四、其他

1. 相关学院应按照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

方案。

2. 硕博连读生博士阶段入学后，原则上不再转回硕士研究

生，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完成博士学业需要分流退出的，在符合

学校博士研究生分流规定下，由研究生本人书面申请，经指导

教师和学院研究生工作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，经研究

生院批准后方可退学转回硕士研究生，转回硕士后的学科专业

一般为原博士阶段的学科专业。有关奖助学金返还，依据相关

管理办法执行。

3. 硕博连读研究生可结合科研进展情况于硕士入学起第六

至第十学期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。

4.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
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2023年 10月 23日印发


